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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 

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條 例 》 （ 第 313 章 ）  
《 2009 年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（ 修 訂 ） 規 例 》  

 
《 商 船 （ 註 冊 ） 條 例 》 （ 第 415 章 ）  

《 2009 年 商 船 （ 註 冊 ） （ 費 用 及 收 費 ） （ 修 訂 ） 規 例 》  
 

《 商 船 （ 海 員 ） 條 例 》 （ 第 478 章 ）  
《 2009 年 商 船 （ 海 員 ） （ 費 用 ） （ 修 訂 ） 規 例 》  

 
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隻 ） 條 例 》 （ 第 548 章 ）  

《 2009 年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隻 ） （ 費 用 ） （ 修 訂 ） 規 例 》  
 
 
 
引  言  
 
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例 》 （ 第 1 章 ） 第 29A 條 授 權 財 政 司 司 長 （ 憑 藉  
第 1 章 第 3 條 也 指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） 可 調 整 以 往 根 據 由 行 政 長 官 會

同 行 政 會 議 制 定 的 附 屬 法 例 所 訂 定 的 收 費 ， 該 等 收 費 包 括 根 據 《 船 舶 及 港

口 管 制 條 例 》 和 《 商 船 （ 註 冊 ） 條 例 》 訂 定 的 收 費 。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憑 藉

《 商 船 （ 海 員 ） 條 例 》 第 133 條 和 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隻 ） 條 例 》 第 88 條 訂

立 規 例 ， 訂 明 在 該 兩 條 條 例 下 所 須 繳 付 的 費 用 。  
 
2 .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經 行 使 上 述 權 力 ， 訂 立 了 四 條 修 訂 規 例 （ 載

於 附附 件件 AA 至至 DD） ， 以 修 訂 下 述 附 屬 法 例 所 指 明 的 費 用 ︰  
 

( a )  根 據 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條 例 》 訂 立 的 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規 例 》

（ 第 313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A） （ 有 關 的 修 訂 規 例 載 於 附附 件件 AA） ；  

( b )  根 據 《 商 船 （ 註 冊 ） 條 例 》 訂 立 的 《 商 船 （ 註 冊 ） （ 費 用 及 收

費 ） 規 例 》 （ 第 415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A） （ 有 關 的 修 訂 規 例 載 於       
附附 件件 BB） ；  

( c )  根 據 《 商 船 （ 海 員 ） 條 例 》 訂 立 的 《 商 船 （ 海 員 ） （ 費 用 ） 規

例 》 （ 第 478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AB ） （ 有 關 的 修 訂 規 例 載 於     
附附 件件 CC） ； 以 及  

( d )  根 據 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隻 ） 條 例 》 訂 立 的 《 商 船 （ 本 地 船 隻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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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費 用 ） 規 例 》 （ 第 548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J） （ 有 關 的 修 訂 規 例

載 於 附附 件件 DD） 。  

 
 
背 景 和 論 據  
 
3 .  只 在 內 河 航 限 內 往 來 的 高 速 客 船 及 遠 洋 船 隻 均 須 繳 付 《 船 舶 及 港 口

管 制 規 例 》 訂 明 的 港 口 費 用 ， 在 內 河 航 限 內 往 來 的 船 隻 則 須 繳 付 《 商 船

（ 本 地 船 隻 ） （ 費 用 ） 規 例 》 訂 明 的 費 用 。 香 港 特 區 註 冊 船 舶 的 船 東 須 為

其 船 隻 繳 付 《 商 船 （ 註 冊 ） （ 費 用 及 收 費 ） 規 例 》 訂 明 的 噸 位 年 費 和 若 干

小 額 費 用 。 《 商 船 （ 海 員 ） （ 費 用 ） 規 例 》 也 訂 明 與 船 員 的 發 牌 和 僱 用 有

關 的 一 些 雜 項 費 用 。  
 
4 .  根 據 “ 用 者 自 付 ＂ 原 則 ， 政 府 的 一 貫 政 策 是 ， 收 費 一 般 須 訂 於 足 以

收 回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全 部 成 本 的 水 平 。 最 近 成 本 檢 討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共 27 項

與 海 事 有 關 的 收 費 有 下 調 空 間 。 這 些 收 費 分 為 兩 大 類 ， 即 “ 遠 洋 船 隻 及 內

河 船 隻 的 港 口 費 、 燈 標 費 及 相 關 活 動 ＂ 和 “ 香 港 船 舶 註 冊 及 相 關 服 務 ＂ 。

有 關 調 整 包 括 ：  
 

( a )  調 低 遠 洋 船 隻 及 在 內 河 航 限 內 往 來 船 隻 的 出 港 及 到 港 費 用

40%；  

( b )  調 低 香 港 特 區 註 冊 船 舶 的 噸 位 年 費 上 限 23%；  

( c )  調 低 就 香 港 船 舶 操 作 人 員 簽 發 執 照 的 費 用 44%； 以 及  

( d )  寬 免 船 舶 註 冊 及 海 員 條 例 下 的 兩 種 註 冊 費 及 20 種 商 船 海 員 管

理 處 雜 項 費 用 。  
 
減 費 建 議 詳 情 載 於 附附 件件 EE。  
 
 
規  例  
 
5 .  修 訂 規 例 旨 在 調 整 附附 件件 EE 載 列 的 各 項 費 用 。 我 們 建 議 新 費 用 由   
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十 日 起 生 效 。  
 
 
提 高 效 率 的 新 措 施  
 
6 .  海 事 處 定 期 檢 討 日 常 的 管 理 和 程 序 ， 以 期 透 過 提 高 效 率 措 施 和 精 簡

程 序 ， 降 低 服 務 成 本 。 我 們 在 釐 定 建 議 的 減 費 幅 度 時 ， 已 把 這 些 措 施 節 省

的 開 支 計 算 在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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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 
 
7 .  立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—  
 
刊 登 憲 報 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十 五 日  
提 交 立 法 會 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二 十 日  
生 效 日 期  二 零 零 九 年 七 月 十 日  
 
 
對 基 本 法 及 人 權 的 影 響  
 
8 . 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規 定 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  
 
 
法 例 的 約 束 力  
 
9 .  上 述 修 訂 規 例 不 會 影 響 上 文 第 2 段 提 及 的 各 主 體 條 例 的 約 束 力 。   
 
 
對 財 政 及 人 手 的 影 響  
 
10 .  減 費 建 議 會 令 政 府 收 入 每 年 減 少 約 1 ,780 萬 元 。 這 項 建 議 不 會 對 人

手 造 成 影 響 。  
 
 
對 經 濟 及 生 產 力 的 影 響  
 
11 .  減 費 建 議 不 單 會 令 所 有 進 入 香 港 水 域 的 船 隻 及 香 港 特 區 註 冊 船 舶 的

船 東 受 惠 ， 亦 會 提 高 香 港 的 港 口 競 爭 力 。 此 外 ， 寬 免 與 本 地 海 員 的 僱 用 、

註 冊 和 發 證 有 關 的 收 費 ， 亦 可 幫 助 降 低 業 內 人 士 的 成 本 。 減 費 建 議 對 生 產

力 沒 有 影 響 。  
 
 
對 環 境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影 響  
 
12 .  減 費 建 議 對 環 境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沒 有 影 響 。  
 
 
公 眾 諮 詢  
 
13 .  我 們 已 透 過 既 定 機 制 諮 詢 港 口 及 航 運 業 界 （ 包 括 港 口 行 動 事 務 委 員

會 、 本 地 船 隻 諮 詢 委 員 會 、 船 舶 諮 詢 委 員 會 及 客 戶 關 係 小 組 ） ， 並 於   
二 零 零 九 年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徵 詢 立 法 會 經 濟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。 上 述 各

方 均 表 示 支 持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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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傳 安 排  
 
14 .  我 們 會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十 五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， 並 安 排 發 言 人 回 答 有

關 上 述 事 宜 的 查 詢 。  
 
 
查  詢  
 
15 .  如 對 本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聯 絡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助 理 秘 書 長

（ 運 輸 ） 10B 李 文 恩 小 姐 （ 電 話 ： 2537  2842） 。  
 
 
 
 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二 零 零 九 年 五 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